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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珠海“重奖”科技人员办法的思考

贾 康

《光明日报》1992 年 3 月 10 日于头版显著

位置刊出该报记者的报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珠海经济特区重奖科技人员》。报道中说，

此次珠海市获 1991 年度珠海科技进步突出贡

献奖的共 27 人，其中 3 人获特等奖，其余 24 人

分获一、四等奖（二、三等奖空缺）。特等奖为巨

额奖金（最高为 1 1 0 万元）外加近 100 平方米住

房产权和“奥迪”牌轿车一辆。该市推动科技进

步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这次奖

金的金额为税后利润的 4% 至 6%，获重奖的科

技人员完成的项目税后利润均在 500 万元以

上。报道中称这种办法是“实施特殊科技政策，

理直气壮地重奖杰出科技人才。”

读过这篇报道，我们的看法是：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原则完全正确。我国目前普遍存在

的问题仍是这方面做得不够，不利于摆正“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的位置和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

子、科技人才的创造热情与潜能，因此“理直气

壮地重奖科技人才”是必要的。但是，珠海此次

奖励办法，把数量界限掌握为税后利润的 4～

6%，我们认为不妥。

一、这个尺度定得过高，其示范效应有可能

对财力分配造成较大冲击。目前全国国营企业

税后利润一年约近千亿元，加上集体、联营企业

等，则为数更高，如按大数 1 500 亿元匡算，其

5%是 75 亿元。若各地群起仿效，都在投产项目

税后利润中分出相应部分对科技人员搞奖励，

每年将有数十亿元财力作为“重奖”分给个人。

如果这笔钱从企业帐上划出，则本来资金就紧

张的企业发展后劲将受严重影响；如果从国家

财政帐上拨出，则财政困境要进一步加剧。

二、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确定科技人员

“重奖”数额的办法也不尽合理。企业税后利润

是科技与企业资产（包括设备、资金和土地等）、

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产生综合作用，加上市场机遇、价格政策、税

收政策等外部条件的作用而形成的微观效益体

现物。某一项科技成果在某 一时期内对企业税

后利润的具体贡献份额，目前在经济理论研究

中尚未达到可以准确定量的水平。而且，即使可

以定量，税后利润也不能成为确定奖励的基本

依据。根据国际惯例，应由企业产权持有者决定

其分配，政府的行政系统并不规定对企业内部

科技专家的贡献应按多大份额与利润挂钩给予

奖励。目前在我国，对公有制企业中的科技 人员

的奖励，一般应通过在工资、奖金上打破“大锅

饭”、充分拉开档次来体现；对特殊贡献者的“重

奖”，可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在奖励基金内专门

划出；更为突出的科技专家，如政府认为有必要

出面奖励，奖金来源一般应主要从政府预算的

科技事业费中筹措。科技成果取得专利，也是政

府的保护性奖励措施，即通过专利制度“为天才

之火浇上利益之油”。总之，不论来自企业层次

还是来自政府层次的对企业科技专家的奖励，

与税后利润都不应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三、此次珠海“重奖”的尺度掌握过高，在社

会生活方面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应忽视的副作

用。110 余万元奖金加上住房、轿车的价值，约

相当于目前国内中等收入职工全年工资奖金水

平的 500 倍。如此“重奖”，已高于世界上最著名

的诺贝尔奖近年的单项获奖水平（20 万美元左

右），既超乎国情，也极易对社会生活造成一些

始料不及的副作用，比如致使部分知识分子、科

技人员和职工群众发生较大的心理不平衡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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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攀比，助长多种名目的滥发奖金实物，加剧收

入分配向个人的过度倾斜。另外，如此重奖对获

奖者个人的长远健康发展也未必有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性

建议：

第一、考虑到我国目前在广大知识分子、科

技人员的待遇和奖励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

决，一系列具体方法需要探讨和完善。有关部门

应当进一步予以高度重视，抓紧做好技术职务

聘任、工资合理调整、人员合理流动、奖金合理

发放等方面的工作。财政部门应当对此积极参

与，从财力分配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角度提出自

己的意见，使有关的办法和方案更合理、更具可

行性和更快地得到贯彻。

第二，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有必要区分基础

科学和应用科学。在原则上，对从事基础理论研

究的突出贡献者的奖励，应由国家科学奖励基

金承担；对从事应用性技术研究的突出贡献者

的奖励，应由使用技术的企业的奖励基金承担。

政府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利制度

和其他法规，以及开拓技术市场，疏通从技术成

果到实际应用的渠道等，构建鼓励创新、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和调节机制。对一些由

国家普遍推广的应用性技术的研制人员的奖

励，应主要由主管部门以科技事业费提供资金

来源。

第三，政府或政府下设的奖励评审机构的

奖励方案，不宜将科技贡献奖励额与企业税后

利润挂钩或变相挂钩；奖励水平应考虑国情，不

宜盲目高抬。要重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的结

合，防止不适当地强调物质刺激的作用；要在为

科技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与环境方面（如

信息来源、后勤服务、减少杂务、方便生活等等）

多办实事，力戒形式主义和“以奖代管”。

第四，珠海等地有其特殊情况，奖励水平相

对高些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应用性技术还是

主要应由企业自己掌握奖励办法，当地政府在

特定情况下对企业应用性技术研制者的特别

“重奖”，在全国性的宣传上目前以低调处理为

好。

工作研究
非经营型国有资产的

基本特性及管理

俸异群

非经营型国有资产是国家在非生产流通领域占有

的财产，它不投入或不直接投入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不

以盈利为目的，它是保证国家各项管理活动的正常进

行、各项社会事业计划的有效实施和其他社会生活正常

运转而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分析，非经营型国有资产存量占我国国有资产总存量的

30%（不包括军队的资产）。对如此庞大的非经营型资

产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上层建筑领域是否高

效、有力运转及社会公益事 业作用的发挥。为此，本文

就非经营型国有资产的基本特性及管理中的一些问题

谈点看法。

一、我国非经营型国有资产的基本特性

为了求得切合实际的管理政策，我们必须认清非经

营型国有资产的基本特性。

1.服务公益性。非经营型国有资产不直接从事商

品生产经营活动，而是对社会成员提供公益性服务，是

用于保证国家各项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计划的有效实施和其他社会生活的 正常运转的资

产。

2.效益社会性。非经营型国有资产不直接创造物

质财富，其使用主要服从于社会效益原则，是国家在生

产流通领域外部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物质基础，因而会

从整体 上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

3.增值宏观性。非经营型国有资产不直接带来资

产价值的增值，也不承担资产收益的任务。但通过对非

经营型国有资产的管理运用，可以促进经营型国有资产

的管理、保值和增值，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讲，这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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